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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35     证券简称：*ST 罗牛      公告编号：2008-010 

 

海口农工贸（罗牛山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海口农工贸（罗牛山）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18 日以书面

送达及传真相结合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

的通知。会议于 2008 年 3 月 21 日上午在海口市珠江广场帝豪大厦十

一楼公司会议室召开。本次会议采取通讯表决和现场表决相结合方式

召开，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，出席会议人数

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由董事长胡电铃先生主持。 

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后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会议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转让海南成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公司于 1999 年取得位于海口市滨海西路 10 宗共计 732,265.46

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（土地证号分别为 G0341、G0342、G0343、G0344、

G0345、G0345、G0350、G0351、G0354、 G0355），由于公司资金和市

场行情等因素的制约，公司一直未对上述土地进行开发建设。2003

年 7 月 9日，海口市国土环境资源局连续向我公司下发了（2003）告

听字第 89-94 号、101 号、102 号、114 号、115 号土地行政处罚告知

书，拟无偿收回该 732,265.4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。  

为防止公司资产被无偿收回，最大限度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公

司在较短时间内一方面努力向国土部门申请开发宽限期，另一方面加

紧与多家单位联系转让土地使用权事宜。2004 年 5 月 2 日，公司与

永同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同传播”）签订土地使用权转

让总体协议，约定公司在三年内根据付款进度分批将以上 10 宗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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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权转让给永同传播或其指定公司，转让总价款为352,067,767.50

元。双方同时约定，协议签订后如土地被收，受让方仍需支付全部价

款并赔偿出让方损失。 

2004 年 11 月，公司直接向永同传播指定的海南燕成置地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燕成置地公司”）转让 2 宗 128,606.79 平方米土地使

用权（土地证号为：G0341 、G0345）。永同传播亦付清了 2 宗地的土

地款 61,834,144.00 元。2005 年 4 月 30 日，双方另行签订协议，约

定双方共同成立项目公司，由我公司以剩余 8 宗共 603,658.67 平方

米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分期注入项目公司和分期转让项目公司股权。 

协议签订后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，永同传播向我公司付清了该协

议约定全部股权转让款 290,233,623.50 元。我公司也于 2007 年 5 月

31 日前分三次将该 8 宗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注入项目公司海南成燕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燕房地产公司”）并将公司所持

成燕房地产公司的部分股权分三次过户给永同传播指定的燕成置地

公司，至此双方分别持有成燕房地产公司 50%股权。上述投资及转让

行为，公司均分别履行了相关程序和作了相关披露。永同传播公司付

清股权转让款后，多次来函要求我公司过户所持成燕房地产公司余下

50％股权。 

在此期间，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对公司的上述转让行为十分关

注，并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同时要求公司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，规范决

策程序和信息披露工作。 

基于以上背景，为完成公司与永同传播的前述股权转让事宜，经

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同意将持有成燕房地产公司 50%股权以总价款

167,933,367.42 元转让给永同传播指定的海南星华集团投资有限公

司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我公司将不再持有成燕房地产公司的股

权。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《转让子公司股权资产事项公告》。 

二、会议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为控股单位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壹仟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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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。 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为了缓解阶段性资金紧缺，拟向中国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海口椰树门支行申请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壹仟万元。

本公司对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出资额占其总出资的 67％，为其控股股

东。截至 2007 年 9月 30 日，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资产负债率为 49.64%。

鉴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资信状况良好，且本公司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能

够掌控，对为其提供担保可能导致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，经董事会

审议，公司同意为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该笔壹仟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

连带责任担保，且以本公司持有学院 51％股权提供质押担保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《关于为控股单位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提

供担保的公告》。 

三、会议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召开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《关于召开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

会的通知》。 

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未能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

定的时间内及时公告，董事会向全体投资者郑重致歉！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海口农工贸（罗牛山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四月二日 

 


